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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修订说明公告 

 

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11月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资发分配〔2008〕171 号）的有关要求，为规范关于激励对象的表述，结合公司

技术骨干承担管理职责的特点，在未改变激励对象范围和人数的情况下，公司对

《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 2021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并于 2022 年 3 月

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2-007）、《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 2021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集团股份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现

将本次修订的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的修订说明 

1、法规修订 

修订前： 

《创业板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5 号——股权激励》，简称“业务指南”。 

修订后：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简

称“自律监管指南”。 

 

2、特别提示 

修订前： 

五、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总计不超过 235 人，占公司员工总数

746 人（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 31.50%，包括公告本激励计划时在本公司（含

分/子公司）任职的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业务）骨干人员。参与本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不包括董事（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包括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修订后： 

五、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总计不超过 235 人，占公司员工总数

746 人（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 31.50%，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重点是在

本公司（含分/子公司）任职的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核心技

术骨干人员。参与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董事（含独立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

配偶、父母、子女。 

 

3、释义 

修订前： 

激励对象指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获得限制性股票的公司（含分/子公司）



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修订后： 

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获得限制性股票的重点是在公司任职的（含分/子公

司）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核心技术骨干人员 

 

4、激励对象确定的职务依据 

修订前：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为公司（含分/子公司，下同）中层管理人

员及技术（业务）骨干人员，不包括董事（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

子女。 

修订后：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重点是在本公司（含分/子公司，下同）对

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核心技术骨干人员，不包括董事（含独立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5、激励对象范围 

修订前：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涉及的激励对象不超过 235 人，占公司员工总数 746 人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 31.50%，具体包括： 

（一）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二）公司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修订后：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涉及的激励对象不超过 235 人，占公司员工总数 746 人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 31.50%，重点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

接影响的核心技术骨干人员。 

 

6、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修订前：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修订后：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人员分类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

时总股本的比例 

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

接影响的核心技术骨干人员 

（不超过 235 人） 

243.90 89.14% 2.67% 

预留 29.70 10.86% 0.33% 

合计 273.60 100.00% 3.00% 

 

7、本激励计划的归属安排 

修订前：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将按约定比

例分次归属，归属日必须为交易日，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

获得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归属： 

（一）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 30 日，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30 日起算，至公告前 1 日； 

（二）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日； 

人员分类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

股票总数的比

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

时总股本的比例 

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业务）骨

干人员（不超过 235 人） 
243.90 89.14% 2.67% 

预留 29.70 10.86% 0.33% 

合计 273.60 100.00% 3.00% 



（三）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 2 个交易日内； 

（四）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修订后：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将按约定比

例分次归属，归属日必须为交易日，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

获得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归属： 

（一）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 30 日，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30 日起算，至公告前 1 日； 

（二）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日； 

（三）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四）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8、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修订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选择 Black-Scholes 模型计算第二类限制

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用该模型对拟首次授予的 243.90 万

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进行预测算（授予时进行正式测算）。具体参数选取如下： 

1、标的股价：47.28 元/股（假设授予日收盘价为 2021 年 11 月 15 日收盘价）； 

2、有效期为：3.5 年； 

3、历史波动率：24.8608%（采用公司同行业同期波动率）； 

4、无风险利率：2.6373%（采用国债三年期到期收益率）； 

5、股息率：0%。 

修订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选择 Black-Scholes 模型计算第二类限



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于 2022 年 3 月 7 日用该模型对拟首次授予的 243.90 万

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进行预测算（授予时进行正式测算）。具体参数选取如下： 

1、标的股价：41.73 元/股（假设授予日收盘价为 2022 年 3 月 7 日收盘价）；  

2、有效期为：3.5 年； 

3、历史波动率：24.3180%（采用公司同行业同期波动率）； 

4、无风险利率：2.3312%（采用国债三年期到期收益率）； 

5、股息率：0%。 

 

9、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修订前： 

公司按照会计准则及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

值，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

程中按归属安排的比例摊销。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

支。 

假设 2022 年 1 月首次授予，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权益

数量（万股） 

摊销总费用 

（万元） 

2022 年 

（万元） 

2023 年 

（万元） 

2024 年 

（万元） 

2025 年 

（万元） 

243.90 5,912.14 2,134.94 2,134.94 1,149.58 492.68 

修订后： 

公司按照会计准则及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

值，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

程中按归属安排的比例摊销。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

支。 

假设 2022 年 5 月首次授予，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权

益数量（万

股） 

摊销总费用 

（万元） 

2022 年 

（万元） 

2023 年 

（万元） 

2024 年 

（万元） 

2025 年 

（万元） 

2026 年 

（万元） 

243.90 4565.81 1099.18 1648.76 1141.45 549.59 126.83 

 



二、《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修订说明 

1、前言 

修订前： 

为保证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的顺利进行，

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良好均衡的价值分配体系，激励公司中层管

理人员及技术（业务）骨干人员等诚信勤勉地开展工作，保证公司业绩稳步提升，

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司实际，特制定本

办法。 

修订后： 

为保证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的顺利

进行，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良好均衡的价值分配体系，重点激

励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核心技术骨干人员等诚信勤勉地开

展工作，保证公司业绩稳步提升，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根据

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司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2、考核范围 

修改前： 

本办法适用于参与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所有激励对象，即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确定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所有激励对象，包括公司（含分/

子公司）任职的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修改后： 

本办法适用于参与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所有激励对象，即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确定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所有激励对象，重点包括在本

公司（含分/子公司）任职的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核心技术

骨干人员。 

特此公告。 

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7 日 


